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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政類：案件編號19 

臺北市各區公所 

「區民活動中心場地使用申請」作業流程圖 

 

3.繳費 

(臨櫃親自申辦:現金 

網路申辦:ATM或超 

商繳費) 

1. 

2. 

2.1 

3. 

4 

符
合 

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時限 

1.收件 

2.審查 

4.回復申請人 

 

區
公
所 

臨櫃親自申

辦:1小時 

 

網路申辦: 

2日（等待

繳費時間可

扣除） 

2.1駁回 

   

 

不符合 

 

受理方式：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電話申辦、傳真申辦、電子郵件申

辦、網路申辦(全程式) 

總處理時限：一般申辦(非網路)：0.125日(1小時)、網路申辦：2日(含假日/日曆日) 


